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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构造法在中学数学中的运用 
◆洪雅伦 

（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区棉城中学） 

 
摘要：构造法是数学解题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在数学分析中

构造法的使用尤为广泛。其实，构造法是通过将题目中未知的或已知的

事物转化为具有一定规律或一定定义的数学公式或方法，从而对题目进

行解答。在中学阶段，虽然在高中课本中并没有明确给出构造法这一定

义，但是在一些解题中也用到了构造法的思想。通过让中学生事先接触

构造法的思想，有助于让学生在接下来的高等数学中更好地理解并运用

构造法。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通过三角函数，数列和不等式三个方面

来分别讲述构造法在中学数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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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数学的诞生之日起，数学中构造性的解题技巧也随之诞

生。对此，直觉派提出了一个口号：“存在必须是被构造”。直到
现代，数学构造法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数学解题中。构造法的
本质就是通过构造一个与已知（或隐含或待求证）相联系的数学
模型，再充分利用这个数学模型所具有的性质特点来对题目进行
求解。 

构造法是一种非常简便、新颖的解题方法，它的灵活性大大
吸引了学生的求知欲望。但是，对于构造法他们又不知如何入手。
故而，这就需要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多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解法，
并且对每一种方法的优缺点都进行比较，从而逐步培养学生的解
题速度，并且让学生从中掌握到最简的方法，为学生能更好地运
用构造法打下化繁为简的思维基础。 

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培养学生的联想构造能力。比如，在
遇到题目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并联想，题目中哪些条件与
之前学过的某些知识点是有联系的？这道题目是否与之前做过
的某道题型相似？解法是否也相似？题目问题是否可以转化为
求解另外的更容易解答的问题？诸如此类，通过引导学生层层联
想，有助于让学生自行构造一个合适的数学模型，最后找到解决
方法。 

但是，构造法只是我们解决数学题目的一种技巧，在运用构
造法时，我们还需要与其他数学知识相结合。构造法只是帮助我
们构造出一个我们所熟悉的数学模型，但是在求解题目的过程
中，我们依旧需要运用到我们所构造的数学模型的性质特点，诸
如函数思想、数形结合、不等式思想、方程思想、向量思想等等。
因此，只有在我们熟悉各类数学知识和数学思想方法的前提下，
我们才能灵活运用构造法。 

构造法是一种思维跳跃性极大的数学解题方法，它不仅可以
运用在函数上，也可以运用到方程等其他方面，它在数学的各个
分支均有渗透。构造法也是一门没有固定规律的方法，它的使用
需要调动到我们的各种数学思维，结合抽象思维，逆向思维，发
散思维等多种数学思维的共同参与。但是，只要运用得当，它便
能够为我们解题提供一个便捷的桥梁，特别地，在运用构造法解
题的过程中，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发散性和创造性思维，从而培养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提高学生的解题能力。 

高中数学中会有多个方面使用到构造法。在本篇文章中，我
将从三角函数、数列、不等式三个方面来讲述构造法在其解题中
的运用。 

2．三角函数 
函数具有很多特殊的性质，特别地，函数还可以通过与图像

相结合来达到让人更好地理解函数的目的，即是所谓的数形结合
思想。在解答三角函数的题目时，如果能够恰当地利用函数的性
质，那将有助于让我们对三角函数题目进行求解。故而，构造函

数也是为我们解题的一个新的思路。 

例一已知 , , ,
4 4

x y a Rπ π ∈ − ∈   且
3

3

sin 2 0
4 sin cos 0
x x a
y y y a

 + − =


+ + =

，求

cos( 2 )x y+ 的值. 

分析如下：本题若利用常规的三角函数的三角恒等变换公式

去做，是很难下手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方程组内的两条式子里

均含有一个 a，则我们也许可以想办法将两条式子中的 a 值消去，

由第一条式子我们可以得到 32 sina x x= + ，由第二条式子我们

能得到 3 32 8 2sin cos ( 2 ) sin( 2 )a y y y y y= − − = − + − 。因为

2a 是 相 等 的 ， 所 以 可 以 联 立 两 条 式 子 得 到
3 3sin ( 2 ) sin( 2 )x x y y+ = − + − 。由此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函数，

即为
3( ) sin , ,

2 2
f t t t t π π = + ∈ −  。然后再利用函数的增减性对

函数进行求解。 

小结：此题是三角函数中构造函数的一个典型题目。通过构
造一个熟悉的复合函数将题目中的式子简单化，有助于让我们更
好地理解。在三角函数中并不仅仅只有三角公式，构造函数的方
法也有助于我们解题。 

3.数列 
在高考中，数列是很重要也是很有难度的一章。而数列的解

题方法有多种，包括叠加法、倒序相乘法、裂项相消法、错位相
减法以及构造法等。数列在构造法上有很多种类型，接下来就先
讲述构造等差数列。通常题目给出的数列并不是等差数列，但是
我们能够通过加减或者乘除等来对其变形使之变为我们需要的
等差数列。 

例 二 已 知 数 列 { }na 中 ，

( )1 2 23, 5, 4 3 3n na a a a n n−= = = + − ≥ ，求通项公式 na . 

分析如下：对于本题，我们可利用待定系数法对原题式子进

行变形，令
2 2

2 + 4 3n na An a An n−+ = + − ，然后再分别对式子两边

平方，可得 ( ) ( )22
2 2 4 4 4 3n na An a A n A n A−+ = + − + + − − ，令

4 4 0A+ = ， 解 得 1A = − 。 所 以 可 得

( ) ( )22
2 2 1 3n na n a n n−− = − − + ≥ 。至此，我们已经构造出了

等差数列{ }nb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下，由于构造出数

列的底数是 2n n −和 ，也即是由于奇偶性不同我们需要构造出两

个不同的数列，分别是当 n 为奇数时和 n 为偶数时的两种不同情

况，然后再根据
2

n nb a n= − 分别列出 na 的通式。 

小结：本题的解题关键就在于构造出等差数列。我们需要熟
练掌握待定系数法，然后利用待定系数法所求得的数字代入所设
的式子中，从而构造出我们需要的等差数列。在求出等差数列之
后，我们必须认真审题，就像本题一样，在最后的时候我们还需
要根据奇偶性判断出最后的通式。  

4.不等式 
在证明不等式时，构造函数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我们需

要仔细观察条件，包括题设以及隐含的条件，根据问题的结构来
构造合适的函数，再利用函数的思想和方法来解决问题。 

例三 ( ) ( )
1 1

0, 0, 0 ,x y x y x yα α β βα βα β> > < < + > +设 且 求证 . 

分析如下：对于这道题目，我们可以先从要证明的不等式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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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先 将 ( ) ( )
1 1

x y x yα α β βα β+ > + 进 行 变 形 得 到
1 1

1 1y y
x x

α βα β      + > +      
         

， 两 边 取 对 数 可 得
1 1

ln 1 ln 1y y
x x

α βα β      + > +      
          ，为方便我们观察，我们不妨令

yp
x

= ，从而将上式化为
( ) ( )ln 1 ln 1p pα β

α β
+ +

> 。至此，我们便

可以开始构造函数 ( ) ( ) ( )
ln 1

, 0, , 0
up

f u u p
u
+

= ∈ +∞ > ，利用导数

与函数单调性的关系，对函数 ( )f u 进行求导得出函数 ( )f u 为

减函数，又因为 0 α β< < ，从而得出
( ) ( )ln 1 ln 1p pα β

α β
+ +

> 。原

不等式得证。 

小结：在利用构造函数来证明不等式时，我们需要抓住题目
的结构特点。以本题为例，我们可以先从结论入手，对我们所需
要证明的不等式进行变形，然后我们再根据变形之后得到的式子
构造相同结构的函数。最后利用函数的性质，包括导数、单调性、
奇偶性等来解决题目。 

5.结束语 
5.1 论题小结 
构造不是凭空得来的，它需要我们结合以往学过的数学知

识，展开合理的联想与想象，对问题进行思考，从而构造出我们

所需要的数学模型。在使用构造法时，我们必须要把握好数学间
不同知识板块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运用构造法解题，可以快速简
便地解决问题，其关键就在于对问题的变形与化归。 

在中学数学中，我们能够构造的数学模型包括方程，函数，
数列，复数，对偶式，三角形等。而主要的构造解题思路又包括
类比构造，直觉构造，归纳构造，逆向构造，联想构造等。这些
常用的数学构造模型以及解题思路对学生在以后的解题中具有
很大的作用，有助于培养学生活跃的数学思维以及浓厚的数学兴
趣，提高学生的问题分析能力和数学解题能力，加强学生对已有
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5.2 论题展望 
笔者建议，在今后的数学教学中，教师可尝试多为学生讲述

能够一题多解的题目，逐步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创造性思
维，使学生体会到对于一道题目具有多种构造性的解法。构造法
在数学分析中的使用尤为广泛，在中学阶段让学生初步接触有关
构造法的题目，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数学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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